加油站油氣回收設施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為管制加油站排放之揮發性有機污染物，加油站油氣回收設施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九十四年九月修正發布後，全國加油站汽油加油槍及儲槽自九十五年一月一日起均應設置油氣回收設施及定期檢測，並維持其設備有效操作達一定功能標準，以防止油氣洩漏污染環境，維護國民健康、生活環境。迄今逾國內二千六百六十七家加油站均已完成油氣回收設施設置，具體有效降低加油站油氣逸散污染問題，估計每年可減少揮發性有機污染物約二萬一千五百公噸、致癌物質苯約八十七公噸；總計全國約有二萬名加油站員工、一百二十萬加油站附近居民及一千九百萬輛機動車輛之加油民眾受惠。

依據內政部九十八年九月一日台內民字第O九八O一六二九二五號令，臺北縣、臺中縣(市)、臺南縣(市)及高雄縣(市)等七縣市將自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改制或合併為直轄市，改制後之縣(市)名稱，已與現行本辦法管制地區不符，有必要配合修正，俾以符合實際現況，落實空氣污染管制工作。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配合洩漏測定方法，修正專用名詞為「油氣管線洩漏檢驗測定」，以臻一致。（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加油站應於九十五年一月一日前設置油氣回收設施，國內加油站已全數完成油氣回收設施設置，並為配合自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五都改制，已無須再明定其適用對象、適用地區及施行日期必要，重新定義既設及新設加油站之主體對象，以符合實際現況。(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三條及第六條)

三、本辦法現行條文另訂施行日期業已屆至，爰修正之。（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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